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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江苏省扬中市一针织厂与主管部门签订产权改制协议书，

组建针织公司。次年公司股东会决议：将公司现有股权转让

给张某夫妇。约定转让协议由代表林某与新股东全权签订。

全体股东除王某外均在该决议上签名。不久公司又召开股东

会议，并确认与会股东同意按章程转让股金给张某夫妇，王

某虽因故未参加会议，但其后在会议纪要上补签了名。 2001

年10，股东林某代表公司与张某夫妇签订了关于债权债务整

体转让的协议书，同年11月，被告针织公司至工商部门办理

变更登记，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林某变更为张某，股东由原七

人变更为张某夫妇。2002年元月，针织公司通知王某限期到

财务科领取实际股本金2万元，逾期财务科将直接转入其个人

往来。王某接到通知后未领款，针织公司遂将2万元转入王某

个人往来帐户。 同年9月王某向工商行政管理局投诉未果，

遂以针织公司为被告诉至法院，要求确认其为被告的股东并

享有10%股权，被告公开经营情况。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法院

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，受理费2410元由原告负担。

原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，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

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［评析］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因有限责任公

司股权转让而引发的股东权纠纷案件，如何认定股权转让行

为的效力是处理好本案的关键。 股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民事

权利，它以财产权为基本内容，还包含公司内部事务管理权

等非财产权内容。股权转让是股东行使股权经常而普遍的方



式，我国《公司法》规定股东有权通过法定方式转让其全部

出资或者部分出资，表明股权可以全部转让或者部分转让，

却未能对股权的交付形式、股权转让的效力等内容作出明确

的规定，实务中当事人股权转让的行为表现出千差万别的不

规范状态，由此发生的争议在公司法方面的诉讼中为数甚多

。 如何认定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法律意义。

对于资产结构和经营效益良好的公司，股权意味着更多的利

益，反之，股权则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和责任。股权的转让意

味着利益和风险的转移，将会引起转让前后股权价值的重大

变化，当事人之间因股权转让而产生的许多利益冲突和诉讼

纷争正是由此引发。 完整有效的股权转让应包括股权权能转

移和股权权属变更，二者共同构成股权转让法律构成不可分

割的两个方面。本案中，针织公司召开股东会议，决议按章

程转让股金给张某，原告虽因故未能参加会议，但其于2001

年10月22日在针织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纪要上补签了名，且有

证人证言证实原告补签行为是同意针织公司的股权整体转让

，应认定针织公司股东大会作出的股权权能的整体转让是合

法的，针织公司凭此去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权属变更并无不

当，是完全符合我国《公司法》相关法律规定的。原告在股

权转让生效后擅自反悔是与法无据的。从本案中可见，针织

公司的股权转让形式也存有不规范之处，针织公司股东大会

虽一致作出股权转让于张某夫妇的决议，但双方未能签订正

式的股权转让协议，这是引发本案诉讼纷争的一个重要诱因

。因此，亟待对公司股权转让的交付形式、股权转让效力等

内容进行立法完善，建议在立法前可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

解释的形式予以明确。 此外，笔直认为，发生股权纠纷时，



权利人既可通过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不当权属变更，也可

直接对股权转让相对方提起民事诉讼维权，究竟通过哪一种

诉讼方式，权利人享有选择权。本案中，原告王某选择直接

提起民事诉讼是符合法律规定的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